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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格纳汽车镜像（上海）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
项目名称: BC311 外后视镜排序仓储协议 

合同编号:                            

签订地点:      成都龙泉              

签订时间:      2025.1.7            
零部件排序仓储服务协议
             　　　　　　　　　　 
甲方（存货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保管方）：麦格纳汽车镜像（上海）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本着自愿平等的原则，甲方就BC311外后视镜委托乙方准时化排序及临时仓储，为了便于双方遵照执行，特签订协议。
第一条：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1 产品名称：BC311外后视镜。

1.2 乙方地址：成都经开区圆柏路53号。
1.3甲方的物料在投入准时化排序之前，由乙方临时仓储，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代仓储的服务，代仓储期间，物料的所有权归属甲方。
1.4 验收：乙方对甲方送达物料的数量、外包装、型号和规格进行的清点和核对，仅指对物料的外包装验收，不包括对产品内在质量和数量的验收。
1.5 入库：乙方在接收甲方来货时，根据《送货单》收货。 

1.6 出库：甲方授予乙方工作人员对代仓储的物料行使调取使用的权利。
1.7 安全存量：为了满足生产需要，根据大众日预测计划甲方需在前一日17：00前将次日装车产品送到乙方仓库。如因甲方未按客户计划将产品送至乙方而导致缺数排序由此造成大众的停线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1.8 呆滞物料：甲方需要及时主动拉回存放在乙方处的、生产已经不需使用的物料。
第二条：储存物料的品名、品种规格、质量
2.1 物料品种规格：为甲方向一汽大众成都工厂供货的产品。

2.2 数量：由于物料属于不定期、不定量的连续供货关系，具体收货数量以每次乙方签收确认的有效收货单据所载数量为准；发出数量以乙方FIS系统单据为准。乙方每日做好收发存报表，每月初4或5号从大众R3系统导出下线结算数据发给甲方。
2.3 质量：按甲方与大众公司采购部签订的《质量协议》中约定的质量标准执行。
2.4 甲方储存的物料应为乙方配送所需要的，具体规格型号以实际供货为准。

第三条：权利与义务

3.1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3.1.1 本协议的签订即为甲方向乙方授以对其存储在乙方仓库内物料的管理权。
3.1.2 本协议所涉及的乙方相关管理制度，乙方均有义务告知甲方。

3.1.3 乙方只负责甲方整个配送过程负责，不负责甲方产品实物质量。

3.1.4 乙方在保管、配送甲方存储的物料过程中，若因乙方排序准确性（数量及颜色顺序等）的原因造成大众停线及其它抱怨乙方应积极协调解决。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物料实际损失以及遭到客户索赔等；若因产品功能性质量问题造成停线，则由甲方承担责任；

3.1.5 乙方在保管、配送甲方存储的物料过程中，对甲方物料或容器造成损坏的，应以造成损坏产品的大众协议价格赔偿给甲方。

3.2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3.2.1 甲方应当遵守乙方的管理制度

3.2.2 甲方负责按照统一规格周转箱。并保证每次到货时包装完好无损，目视清晰，便于乙方储存。
3.2.3 甲方及时返回空置器具。
3.2.4 甲方应承担其送达的物料数量、型号与包装标识不一致而影响乙方生产的责任。
3.2.5 当甲方送达的物料出现原包装短少的现象时，乙方及时通知甲方，甲方在接到乙方通知后第一时间派人核对，并及时通知给乙方做相应处理。
3.2.6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在乙方发送物料退库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应当取回物料。如逾期收取保管费2.00元/件/天。
a. 乙甲双方之间不再发生外协物料配套供应关系的；
b. 协议期满双方不再续签《零部件仓储协议》的；
c. 物料临近失效期或有异状的；

d. 协议一方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的。
3.2.7 甲方在乙方管辖的场地从事任何活动应遵守乙方的各项制度。乙方仅限于按甲方需求提供库房及对物料管理服务。乙方在配送过程中，出现乙方原因错送，漏送，多送等操作失误的因素使甲方产品受损的，乙方承担主要责任。

货物出库遵照“先进先出”的原则；乙方仓库根据主机厂发出的送货指令安排送货。
甲方自行到主机厂办理退货。甲方产品在大众装配线发生的质量问题由甲方自己处理。
第四条：费用结算标准及结算方式
4.1. 费用结算标准

4.1.1后视镜服务费1.925元/件（含仓储、排序等作业）不含税。

4.2结算方式
4.2.1甲方应按月度支付给乙方服务费。
4.2.2结算方式：乙方按为甲方排序数量(大众下线数量）进行开票。甲方收到发票后30天之内完成支付（乙方指定帐号内）。如逾期不支付给乙方，乙方停止仓储和配送，造成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负责。
第五条：违约责任
若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中相关规定而给对方带来损失的，违约一方需要承担所有责任。
第六条：不可抗力
由于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不可抗力事故，致使直接影响协议的履行或者不能按协议约定的条件履行时，遇有不可抗力事故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情况通知对方，并应在事故发生后15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文件。
第七条：协议的终止和解除

7.1 协议的有效期自 2025 年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
7.2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无正当理由均不得擅自解除本协议。
7.3 如果甲方单方解除本协议，应当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征得乙方同意后，方可解除协议。
第八条：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九条：其他约定
9.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9.2 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各壹份。
9.3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对本协议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补充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成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麦格纳汽车（镜像）上海

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李君                       授权代表：
住所地：黄骅市经济开发区

邮编：061100                         邮编：   201518
电话号码： 0317-5965599              电话号码：021-57205720-7712
开户行：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                         开户行：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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